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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 

第 09/04 號 文 件  

公 眾 參 與 計 劃  

引 言  

 

 本 文 件 概 述 推 進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參 與 機 制 下 的 公 眾 參 與

階 段 的 草 擬 計 劃 。  

 

公 眾 參 與 的 整 體 方 針  

 

2 .  在 七 月 八 日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( 工 作 小 組 ) 會 議

上 ， 委 員 同 意 把 參 與 機 制 下 的 公 眾 參 與 階 段 的 活 動 內 容 分 為 兩

類 ， 即 持 續 進 行 的 提 高 意 識 活 動 及 直 接 參 與 項 目 。 為 確 保 公 眾 能

積 極 參 與 制 定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， 我 們 希 望 在 四 個 月 的 諮 詢 期 內 盡

可 能 接 觸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。  

 
提 高 意 識 的 項 目 及 活 動  
 
3 .  在 七 月 的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已 獲 悉 即 將 在 七 月 內 展

開 的 提 高 意 識 活 動 ， 例 如 ：  

 

z 七 月 十 五 日 發 表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 委 員 會 ) 的 “ 誠 邀 回

應 ” 文 件 ， 題 為 《 可 持 續 發 展 ： 為 我 們 的 未 來 作 出 抉
擇 》  

z 七 月 十 五 日 七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七 七  

z 電 電 及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電 七 月 十 五 日 電 ， 電 電

合 上 述 兩 項 活 動  

z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和 各 支 援 小 組 召 集 人 與 其 他 成 員 在 媒 體 露

面 ， 並 發 表 文 章 (這 些 活 動 電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發 表 後 持

續 進 行 ) 

z 演 講  — 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與 各 召 集 人 開 始 在 不 同 的 論 壇 上 就

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及 參 與 機 制 發 表 講 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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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我 們 現 正 與 伙 伴 機 構 共 同 規 劃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 及 三 個 試

點 範 疇 的 “ 巡 迴 展 覽 ” ； 展 覽 定 電 八 月 十 九 日 開 始  

 

4 .  此 外 ， 為 跟 進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的 發 表 ， 七 月 十 七 日 舉

辦 了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論 壇 ， 電 期 向 更 廣 泛 的 持 份 者 介 紹 文

件 ， 並 就 文 件 涵 蓋 的 議 題 提 出 初 步 觀 點 。  

 

5 .  我 們 建 議 在 整 個 參 與 機 制 過 程 中 繼 續 進 行 這 類 活 動 ， 而

我 們 會 在 機 制 推 行 期 間 ， 在 七 七 和 在 日 後 的 電 媒 及 演 講 活 動 中 提

供 最 新 資 訊 。  

 
直 接 參 與 的 項 目  
 

6 .  實 行 直 接 參 與 計 劃 旨 在 徵 求 社 會 各 界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

和 有 關 試 點 範 疇 的 意 見 。 委 員 同 意 我 們 請 伙 伴 機 構 協 助 邀 請 “ 知

情 ” 的 持 份 者 及 指 定 界 別 組 別 ( 例 如 ： 工 商 界 、 學 術 及 專 業 團

體 ， 一 般 工 作 人 士 ， 非 政 府 的 社 會 及 環 保 機 構 ， 地 區 及 社 區 團 體

( 包 括 區 議 會 ) 及 年 青 人 ( 包 括 學 校 及 大 專 院 校 ) 參 與 。 七 月 的 工 作

小 組 會 議 曾 就 此 作 討 論 ， 我 們 現 建 議 ， 主 要 的 直 接 參 與 項 目 可 包

括 ：  

—  我 們 會 聯 合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工 商 與 專 業 界 別 的 伙 伴 機 構 為

專 題 小 組 舉 辦 論 壇 及 工 作 坊 。 試 點 範 疇 的 論 壇 可 提 供 更

多 有 關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所 提 事 宜 的 資 訊 及 另 類 觀 點 ，

而 工 作 坊 則 旨 在 電 較 互 動 的 方 式 引 導 不 同 專 題 小 組 提 出

意 見 。 我 們 將 邀 請 伙 伴 機 構 主 持 部 分 活 動 ， 如 有 需 要 ，

支 援 小 組 的 成 員 將 會 出 席 ， 而 持 續 發 展 組 ( 發 展 組 ) 則 會

提 供 場 地 和 專 業 指 導 的 支 援 。  

 

—  公 聽 會  —  讓 持 份 者 就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及 試 點 範 疇 發 表 意

見 ， 並 邀 請 他 們 就 關 鍵 問 題 作 出 回 應 。 有 需 要 時 ， 我 們

電 會 邀 請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代 表 出 席 公 聽

會 ， 提 供 技 術 意 見 。  

 

—  青 年 峯 會  —  為 期 一 為 的 會 ， 為 一 個 大 為 青 年 團 體 協

辦 ， 旨 在 為 學 生 及 其 他 青 年 人 提 供 一 個 高 層 次 的 平 電 ，

讓 “ 下 一 代 ” 就 可 持 續 發 展 及 三 個 試 點 範 疇 的 事 宜 交 流

意 見 。  

 

—  策 略 會  —  為 期 一 為 的 跨 組 別 持 份 者 活 動 ， 為 委 員 會 主

辦 ， 旨 在 把 每 個 試 點 範 疇 的 不 同 工 作 坊 及 公 聽 會 的 結 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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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併 討 論 ， 電 便 為 各 試 點 範 疇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未 來 路

向 提 供 資 料 基 礎 ， 撰 寫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最 後 報 告 。  

 

7 .  其 他 電 電 計 劃 及 參 與 活 動 可 在 參 與 機 制 推 行 期 間 推 出 —

我 們 尤 其 希 望 伙 伴 機 構 及 其 他 有 興 趣 的 團 體 能 就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

件 及 相 關 議 題 自 行 舉 辦 活 動 ， 向 委 員 會 作 出 回 應 。  

 

伙 伴 安 排  

 

8 .  正 如 六 月 十 四 日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所 報 告 ， 工 作 小 組 已 邀 請

商 界 環 保 協 會 、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及 香 港 可 持 續 發 展 公 民 議 會 成

為 參 與 機 制 下 的 初 期 伙 伴 。 我 們 電 邀 請 了 香 港 地 球 之 友 協 助 ( 與

初 期 伙 伴 一 起 ) 舉 辦 巡 迴 展 覽 。 現 時 有 一 兩 個 專 業 組 別 表 示 有 興

趣 自 行 籌 辦 活 動 ， 為 委 員 會 提 供 支 援 。  

 

活 動 的 詳 細 時 間 表  

 

9 .  為 了 給 參 與 機 制 餘 下 階 段 提 供 一 個 清 晰 框 架 ， 發 展 組 與

支 援 小 組 的 召 集 人 及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初 步 商 討 後 ， 已 擬 出 活 動 的 初

步 時 間 表 及 細 則 說 明 。 倘 各 委 員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或 提 議 ， 我 們 建 議

把 時 間 表 和 細 則 說 明 作 最 後 定 稿 ， 盡 快 透 過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七 七

和 發 展 組 七 七 發 布 ， 讓 持 份 者 及 支 援 小 組 成 員 能 計 劃 如 何 在 相 關

活 動 中 參 與 。  

 

向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匯 報  

 

10 .  在 委 員 會 六 月 的 會 議 上 ， 主 席 要 求 提 供 有 關 參 與 機 制 時

間 表 的 資 料 摘 要 。 倘 各 委 員 別 無 意 見 ， 我 們 建 議 把 本 文 件 作 為 向

委 員 會 委 員 發 出 摘 要 的 基 礎 ， 在 九 月 十 三 日 委 員 會 舉 行 下 次 會 議

前 盡 快 電 閱 。 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四 年 八 月  


